


附件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

抽检不合格处理办法

为保证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根据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24 号）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

抽检办法》（学位[2014]5 号）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

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和评议标准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苏教评﹝2017﹞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“不合格论文”范围

1. 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博士学位论

文抽检中，被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为“不合格博

士学位论文”。

2. 在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，有 1

个及以上专家的总体评价为“不合格”的论文， 为“不合

格硕士学位论文”。

二、对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所在学科的处理

1. 约谈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所在院系主要负责人、分

管负责人及论文指导教师。

2. 根据当年招生规模，从下一年度的招生计划中减少

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所在所在单位二级学位点的招生计划。

出现“不合格博士学位论文”，核减博士招生计划，出现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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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硕士学位论文”，核减硕士招生计划，二者均有，则累

计核减。具体方法如下：

（1）第一次出现存在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的学科，在

下一年招生时，每一篇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减少所在单位二

级学位点相应类型招生计划的 5%，核减招生计划数不足 1 个

的，按照 1 个计。若第二年抽检中不再出现“不合格学位论

文”，恢复原招生规模。

（2）连续两年及以上出现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的学科，

从第二次出现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起，每一篇“不合格学位

论文”减少所在单位二级学位点相应类型招生计划的 10%，

核减招生计划数不足 1 个的，按照 1 个计。若连续三年不再

出现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，恢复原招生规模。

三、对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指导教师的处理

1. 第一次出现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的导师，暂停其招

生资格一年。

2. 三年内累计出现两次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的导师，

取消其导师资格。若需恢复导师资格，需重新按照导师遴选

程序申请。

四、对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研究生的处理

已授予学位的研究生，若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

室组织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或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硕士学

位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，经校学位评定

委员会决议，撤销学位授予。

五、对“不合格学位论文”的申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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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导师及研究生本人认为抽检意见中确实存在因抽检

专家不熟悉论文学科领域，或因学术观点分歧导致评阅结果

有失公正的，可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前，经所

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议，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意

见。除此以外，不接受其它途径的申诉。

2. 申诉意见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并支持的，由研

究生院将抽检论文原文投送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

进行再审，再审回避答辩前盲审原专家。

3.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抽检论文原文、抽检意见、再

审意见进行审阅，对申诉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定。申诉理由

成立的，不作为“不合格论文”处理，申诉理由不成立的，

作为“不合格论文”处理。

六、其他

本办法经自发布之日开始实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